
证券简称：证通电子 证券代码：002197���������公告编号：2009-032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 1-9 月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本年（期）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公司

2009

年

8

月

20

日公告的《

2009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2009

年

1-9

月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

10%-3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经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09

年

1-9

月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于

上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

4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净利润：

2008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8,720,350.23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2008

年

1-9

月基本每股收益为

0.30

元。 （按公司现有股本

131,145,

000

股计算）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2009

年

1-9

月，由于生产厂商竞争进一步加剧，同时随着银行采购模式由省（分）行招

标转变为总行招标压低采购价格， 公司主要产品电话

E-POS

的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

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导致在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的同时，净利润的增长幅

度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敬请投资者关注预定于

10

月

28

日披露的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证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０５

证券简称：四环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１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为盈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１１０

万元
—

１３０

万元
－１２１８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１３

元
—

０．０１４

元
－０．１４

元
其中，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情况如下：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１０

万元
—

－１２

万元
－１３３．３７

万元 增长
：

９１％

—

９３％

基本每股收
益 约

－０．００１

元
—

－０．００１３

元
－０．０１４

元 增长
：

９１％

—

９３％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根据监管机构对公司债务重组业务会计处理的整改意见书， 对公司

２００８

年的定期报

告进行了追溯调整（调整情况见

８

月

３１

日的公告）。 经调整，

２００８

年第三季度报的净利润

由原来的

１１

，

２２７

，

１３０．１３

元变更为

－１２

，

１７９

，

９４４．９３

元，即由原来的盈利变为亏损。

２００９

年

第三季度净利润呈现为扭亏为盈。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业绩具体数据，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

四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１

证券简称：东方雨虹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０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中标概况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雨

虹”）接到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或“京沪高铁公司”）发出的中标通

知书五份。根据该中标通知文件，公司被确定为新建京沪高速铁路工程桥面防水层材料采购

招标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的中标人，总计中标：

５

个防水层材料包件，中标总金额为：人

民币

１９２

，

１３６

，

９５４．９５

元。

二、交易对方情况

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是在铁道部和京、津、冀、鲁、皖、

苏、沪等省市的协调推进下，由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等

１１

家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的。京沪高铁公司负责经营管理新建京沪高速

铁路工程项目。 京沪高铁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蔡庆华；

注册资金：

２０

亿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５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旅客运输业务。 一般经营项目：高速铁路的建设及相关设备、

物资的销售、技术服务；广告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仓储；停车场管理。

东方雨虹与京沪高铁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具体中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包件名称 通知文件号 中标物资名称 中标金额
１

第
ＪＮ０５

包件 京沪物资
２００９－１２０

桥面防水层材料
７５

，

２７６

，

８１５．２０

２

第
ＪＮ０６

包件 京沪物资
２００９－１２１

桥面防水层材料
３４

，

３５８

，

４３３．６０

３

第
ＪＡ０１

包件 京沪物资
２００９－１２９

桥面防水层材料
３７

，

２２４

，

９９４．１８

４

第
ＪＡ０２

包件 京沪物资
２００９－１３０

桥面防水层材料
２８

，

６４９

，

３８２．５９

５

第
ＳＢＳ０１

包件 京沪物资
２００９－１２８

桥面防水层材料
１６

，

６２７

，

３２９．３８

合 计
１９２

，

１３６

，

９５４．９５

四、中标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总金额占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营业收入的

２６．９７％

。 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

独立性。 公司将按中标通知书要求及时办理签订合同等相关事宜。 待合同正式签订后，公司

将公告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

五、备查文件

新建京沪高速铁路工程桥面防水层材料采购招标（项目编号：

ＪＴＪＳＺ

（

０９

）

－８６

）中标通知

书五份。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九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６

证券简称：

ＳＴ

中润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０４１

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扭亏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约

１８０００

万元
－１９０００

万元
－１８８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２３２５

元
－０．２４５４

元
－０．００７６

元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约

９４１８

万元
－１０４１８

万元
－１１１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２１７

元
－０．１３４６

元
－０．００４５

元
注： 本表所述上年同期净利润为公司资产重组完成前实现的净利润。若按同一控制下

企业公司重组后合并

２００８

年

１－９

月份净利润为

１３３００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本期报表合并范围较上年同期发

生变化，公司盈利能力增强，房地产业务销售收入上升，影响本期主要财务指标与上年同期

发生较大变化。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中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

*ＳＴ

长岭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１２１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经公司破产管理人确认， 截止

１０

月

１２

日， 按照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０７

］宝市中法破字第

１４－１４

号）裁定的《重整计划》，对已申报的债权已全部清偿完毕。

特此公告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简称：

*ＳＴ

长岭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６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１２２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项目 １

月
１

日
—

９

月
３０

日
７

月
１

日
—

９

月
３０

日
１

月
１

日
—

９

月
３０

日
７

月
１

日
—

９

月
３０

日
净利润 约

－１６００

万元 约
－６００

万元
－６１５．２７

万元
－１３９．６９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４７

元 约
－０．０１７

元
－０．０１８

元
－０．００４

元
＊

注：按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９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总股本（

３４３７５８９１５

股）计算

的每股收益。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主营业务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且本期期间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致使本期亏损

额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对于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业绩具体情况，请投资者关注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

特此公告

长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五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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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 0

月
1 5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002286�����证券简称：保龄宝 公告编号：2009-007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9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09

年

10

月

14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计

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000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75%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刘宗利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人人员、公司聘请的保荐代表人

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审议并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为山东贺友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4000

万元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000

万股，占参加表决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的徐春霞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增

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

2009

年

10

月

15

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

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880�����证券简称：潍柴重机 公告编号：2009-19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本公司（潍柴重机，

000880

）股票于

2009

年

10

月

12

日、

10

月

13

日、

10

月

14

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累计偏离值达到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

作指引第

3

号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实。

二、核实情况说明

1

、近期公共传媒未有报道可能或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信息。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2

号

--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信息

披露》的规定，公司向控股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有关事项进行了询问，经询问潍柴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件。

3

、经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核查，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直系亲属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故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

4

、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0

日发布了业绩预增公告，详见公司公告。

5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

公司投资的大功率船用柴油机项目正在建设中，尚未投产。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

www.cninfo.

com.cn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柴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四日

关于建信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 F）

增加兴业证券为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业

证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从

2009

年

10

月

19

日起，兴业证券代理建信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5309

）的场外认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投资者通过兴业证券的基金代销网点办理业务时， 请按照各代销网点的具

体规定执行。

一、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99

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浦东新区民生路

1199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1

号楼

21

层

客服电话：

400-8888-123

网址：

www.xyzq.com.cn

2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6

层

客服电话：

400-81-95533

（免长途通话费），

010-66228000

网址：

www.ccbfund.cn

二、风险提示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

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

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600729����股票简称：重庆百货 编号：2009-029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

A

股股票于

2009

年

10

月

12

、

13

、

14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第

5.1.2

条规定为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7.3

条、

7.4

条，公司不存在对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或影响投资者合理预期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拟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

2009

年

10

月

10

日公告了相关董事会决议

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本公司确认，除此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

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有关公司的信息以本公司

对外披露的公告为准。 公司拟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存在审批风险以及方案无法实施等诸

多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特别关注公司已发布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第

七节风险因素所述风险，并注意股市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249�������证券简称：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09-036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度（1-9 月）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本年（期）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2009

年

7

月

28

日在公司

2009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公司

2009

年

1-9

月份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3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09

年

1-9

月份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30%-40%

。

4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

2008

年

1

月

1

日

-2008

年

9

月

30

日）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2,458,740.42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63

元（

2009

年

5

月

19

日公司实施

2008

年度分红派息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后，总股本由

12,600

万股增加至

25,200

万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

-

每

股收益》及《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

）》的规定，对上年同期基本每股收益按追溯调整后的

加权平均股本

209,333,333.33

股进行重新计算）。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2009

年第三季度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好转，公司接到的客户订单增加，相应产品的

销量及营业收入增加，以致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四、其他情况说明

1

、公司未能准确预测

2009

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及业绩而进行业绩修正公告，业绩预

测发生差异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予以致歉。

2

、本次业绩预测预告仅为公司初步估计，公司

2009

年

1-9

月份经营业绩的具体情

况以《公司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年 10 月 14 日

证券代码：000691������证券简称：

*

S T�联油 公告号码：2009-077

海南联合油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09

年

8

月

15

日，本公司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兰州市中院）递交了本公司

诉汉鼎光电（内蒙古）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转让纠纷的《民事起诉状》，兰州市中院于

2009

年

9

月

6

日受理了本公司的民事起诉。

2009

年

10

月

12

日，本公司收到兰州市中院于

2009

年

10

月

9

日出具的传票（

[2009]

兰法民一初字第

107

号），通知本公司于

2009

年

10

月

15

日上午

9

时到达兰州市中院

3

楼

17

号法庭进行开庭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 告：海南联合油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安双荣 职务：董事长

地 址：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

25

号

被 告：汉鼎光电（内蒙古）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瑞隆 职务：董事长

地 址：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意区东区

第三人：北京和谐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艳红 职务：董事长

地 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永安路

47

号

诉讼请求：

1

、确认第三人支付给原告人民币

3800

万元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是合法有效；

2

、判令被告就原告与第三人之间转让被告公司

33.92%

股份事宜履行股权过户登记义

务；

3

、判令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2007

年

6

月

27

日，海南寰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现称为：海南联合油脂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北京和谐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海南寰岛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参股被告公司汉鼎光电（内蒙古）有限公司

33.92%

的股权以人民币

3,8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 协议签订后， 第三人于

2007

年

7

月

2

日、

2007

年

11

月

28

日分别向海南寰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支付了股权转让款

2000

万元人民币和

1800

万元

人民币。

由于被告单方面原因， 海南寰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第三人之间转让的股份不能办

理过户登记手续，原告多次催促被告，要求被告履行股权过户登记协助义务，但截至现在

原告所持被告公司

33.92%

的股权尚未过户至第三人名下。

根据法律法规及原被告方签订的《协助股权过户协议书》规定，被告对公司股东的

变更负有办理变更登记的协助义务；第三人作为有效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有履行合同

及所作出书面承诺的义务，为了切实保障原告方利益，现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依法判令如

请。

三、本公司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诉讼事项外，本公司不存在新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当期和期后利润及本公司经营的可能影响

因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和判决， 目前无法就本此诉讼给本公司当期和期后利润及

经营的可能影响进行评估。 对于此次诉讼后续进展情况，本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2

、《民事起诉状》

海南联合油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130���������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2009－032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 1-9 月业绩预告修正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1)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

2009

年

7

月

31

日公告的《公司

2009

年半年度报告》。

(2)

预计的业绩为：公司预计

2009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长幅度小于

5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预计

2009

年前三季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50%-80%

。

4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3,297,551.67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4

元（按照公司最新股本

16305

万元计算）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1

、公司第三季度销售收入较前半年增长较快，显示出行业市场出现回暖趋势，同时公

司在期间费用方面较年度预算控制得当，减少了费用支出项目。

2

、控股子公司在第三季度有较好的业绩表现，提升了公司整体利润水平。

四、其他说明

上述业绩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09

年第三季度

报告中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十月十四日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9 月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2009

年

8

月

13

日在公司

2009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2009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10%-3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2009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40%-60%

。

4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411811.03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20

元（按照最新总股本

11200

万股计算）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1

、本报告期内，我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完工后主变变压器销售有较大增长，提升了公司

整体毛利率水平；

2

、本报告期内补贴收入增长幅度较大；

3

、 公司

2008

年度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从

2008

年

1

月

1

日起企业所得税减按

15%

征收，由于高新技术企业是

2008

年

12

月份认定的，因此去年同期在计算企业所得税

时，所得税税率是按

25%

计提。 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也是公司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2009

年三季报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2

、本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计修正带来的不便向投资者予以致歉。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111��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2009-047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度（1-9 月）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前次预计的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

-2009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2009

年

8

月

11

日披露的《

2009

年半年度报告》中预计

2009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为

0-1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09

年

1-9

月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下降幅度为

20-30%

。

4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

2008

年

1

月

1

日

-2008

年

9

月

30

日）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38

万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34

元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1

、由于金融危机影响，航空地面设备采购订单减少，同时传统的出口市场香港、中东等

国际客户订单锐减，导致公司

2009

年

1-9

月销售收入低于预期；

2

、由于公司加大了新产品的研发，新产品原材料、试制费等技术开发费增长，使管理费

用同比增长，影响净利润；

3

、因应收账款同比大幅增加，计提坏账准备同比增加较多。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本公司董事会对业绩预计修正带来的不便向投资者予以致歉。

2

、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09

年第三季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年 10 月 15 日

股票代码：002202����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2009-056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09 年三季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09

年

1

月

1

日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的时间和预计的业绩

（

1

）前次业绩预告披露时间：

2009

年

8

月

18

日公告的《

2009

年半年度报告》。

（

2

）预计的业绩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比上年同期增长

290%-340%

。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预计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345%-360%

。

4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9,172,979.93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16

元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公司

2009

年半年报中对

2009

年

1-9

月业绩预测暂按

25%

所得税率计算所得税费

用。

公司已于

2009

年

9

月获得高新技术企业批复，有效期三年，公司享受高新技术企业

15%

的所得税优惠税率。

公司

2009

年

1-9

月按

15%

的所得税率计算所得税，业绩增长幅度有所增加。

四、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09

年

三季度报告为准。

公司三季度业绩预计增长幅度不代表全年业绩增长幅度。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10 月 15 日


